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消費合作社 

115 年度食品飲料類、百貨衣著類、文具書報類、電器類及寢具類

等五大類採購案廠商送樣須知 
 

一、 自 114 年 12 月 15 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26 日日止辦理 115 年度食品飲料

類、百貨衣著類、文具書報類、電器類及寢具類等五大類採購之送樣及報

價事宜。 

二、參與本案之廠商應為政府登記合格各類物品製造或經銷業者，所登記之營

業項目應符合販售項目，送樣食品應符合國家相關檢驗合格及食品安全衛

生相關規定。 

三、參加送樣、報價廠商請注意下列規定： 

(一) 送樣時間：114 年 12 月 15 日(一)起至 114 年 12 月 26 日(五)下午 17

時止，送樣須知及相關附件請至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機關網站下載使

用。 

(二) 送樣地點：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消費合作社(高雄市

大寮區淑德新村 1號)。 

(三) 報價單及提供樣品選樣： 

1. 各類商品報價請依本社報價單格式分別填寫，並隨樣品於截止日

及截止時間前寄(送)達本社，逾時者恕不受理。 

2. 廠商如未按本須知及報價者，所提供之樣品恕不受理。 

四、各類別送樣須知、品項及需求說明如下：請勿送入特殊規格，並以國產商

品為主，本社選樣標準係依收容人需求之大品牌商品為主。 

(一) 食品飲料類：以市面上廣泛銷售、知名品牌、標示完整且符合「食品

衛生管理法」等相關法令之商品。(備註:飲料、泡麵及速食等請詳填

口味及種類)。 

(二) 百貨衣著類：以市面上廣泛銷售、知名品牌、標示完整且符合「化妝

品衛生管理條例」等相關法令之商品。(備註:衣著、拖鞋、冬夏運動

服及運動鞋等請詳填尺寸範圍)。 

(三) 文具書報類：以市面暢銷報紙或市面普遍販售流通為主。 

(四) 電器類：選用條件已使用乾電池、非插卡、不具有上網功能，且不得

有錄、放音，錄、放影等功能商品為主。 

1. 各品牌可看數位電視(無內建擴音功廠能)、折疊式風扇、數位收

音機及耳機。 

2. 各類電器用品應附有檢驗單位之「合格檢驗證明」。 

    (五) 寢具類：以市面上廣泛銷售、知名品牌、標示完整且符合相關法令之

商品。 

五、廠商報價及提供樣品應注意事項： 

    (一) 廠商報價應注意事項： 



        1. 一律適用本社所提供之制式報價單報價(附件 1)，價格均為含稅價

格。 

        2. 填寫報價時請註明類別，若同一廠商提供兩種類別以上商品報價

時，請分類別填寫(一張報價單僅可填寫一類)。 

        3. 報價品項之品牌、規格等提供貨品，以大賣場可訪價為主或提供可

訪價地點之產品，其規格及包裝應與市場銷售通路商品一致，無法

訪價產品不列入選樣(尤以食品飲料及百貨衣著等 2類應特別注

應)，違反此原則者，恕不受理。 

    (二) 提供樣品應注意事項： 

         1.送樣之商品請於樣品右上方貼上 25*53mm 標籤紙，並註明廠商名稱

及是否須退還，若填寫錯誤或字跡模糊者，恕不受理。 

         2.送樣之樣品，請務必擇放於堅固之外盒(箱)內，盒(箱)外請註明

「廠商名稱」及「送樣類別」，以避免運送過程受損或受潮而影響

公正評選，請廠商務必謹慎，俾利本社存放、選樣。 

         3.食品飲料類樣品若同意開封試吃，請填寫同意書(附件 2)並加蓋公

司章及負責人章，經本社選樣小組開封試吃後，即不再退還提供廠

商。 

         4. 經本社選樣小組公開選樣，各類別商品選樣結果將提供本社辦理

後續「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高雄南區合作社區域聯合招標」

公開招標事宜，茲因各廠商送樣品項繁多，若未能挑選為 115 年度

招標品項，尚請見諒。 

         5.各廠商所有送樣品項應檢附經銷權或原廠授權書、供貨證明，始可

參加後續投標。 

         6.樣品如須退還者，請在 115 年 3 月 31 日前自行取回或委託貨運業

者送回，未註記或逾期未領取者視同放棄所有權，並交由本社逕自

處置。 

         7.本案聯絡方式如下：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消費合作

社；聯絡人：採購李小姐；電話：(07)792-0586 分機 262。 


